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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 114 學年度教育盃國民小學武術錦標賽 

領隊會議公告事項 (115.03.17) 

公

告 
賽  務  事  項 

1.  

配合教育政策與賽務改進，本賽事競賽規程得檢討與修正。預

定 115 學年度小學比賽傳統項目適度微調。 

另將訂期邀請各校派員參加「臺北市教育盃國民小學武術錦標

賽賽事改進會議」，各校之建議將作為後續規程修訂之依據，屆

時敬請踴躍參與。 

會議相關事宜，另行公告。 

大會各組 

各參賽隊伍 
 

2.  

本賽事進行中，將隨時遵照政府相關防疫規定，進行滾動式調

整防疫管理事宜。 

倘逢傳染疫情(例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)，各參賽學校及選手

均配合大會所制定之相關防疫措施，違反者取消資格。參賽人

員得維護個人健康，攜帶口罩備用，若有相關症狀或需「自主

防疫者」，應戴好口罩。 

大會各組 

各參賽隊伍 

 

3.  

比賽場地規定： 

1. 本次比賽選手報到時間 8:10 開始。場地未開放前，請各參

賽隊伍勿逕自入場。 

2. 仁愛國中比賽場地及校內各室內戶外區域請參賽人員、觀賽

者共同維護清潔。 

3. 為維持比賽場地秩序，順利賽事進行，凡進入選手比賽管制

區內(護欄內)需有工作證(含領隊、教練證)始可進入。 

4. 參賽人員請於場內活動時請注意自身及他人安全，敬請各隊

管理人員協助，避免發生危險。 

5. 各參賽團隊及相關與會人員之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，必要時

亦請團隊專人保管，賽後離座時請記得攜回個人隨身物品，

並維護場地清潔。 

6. 仁愛國中校內狹小車位受限，將不提供參賽隊伍停車。 

7. 場地上午開燈開門時間 8：00，茲場地安全維護未開放前，

請各參賽隊伍勿逕自入場。 

大會各組 

各參賽隊伍 

 

4.  

選手未繳照片及選手證遺失等情事，請於報到處登記補

證，補辦者須提供有照片之證件(例如：學生證、健保卡)。 

報到處及各單位 

(攜帶選手學生證或健保

卡等身分證明以茲備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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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

本次比賽頒獎典禮，團隊得攜帶隊旗，得獎者應穿著表演

服，如有同分並列得獎時，現場獎牌(盃)頒發依據比賽序號在前

者先領取，賽序後者請登記另行製作補發。 

開幕及頒獎程序如有安排異動，另行公告。 

競賽組、大會事務組 

6.  
賽後獎項如有未領取或需補發等相關事宜，敬請洽詢本會

秘書處。 

競賽組、大會事務組 

公

告 
檢  錄 事 項 

7.  

賽程進行經評估賽程可能衝場，大會將主動微調比賽進

度，避免遺漏亦請參賽單位盡早提出申報，以便大會及時處

理。 

場控組---場控長 

參賽單位 

8.  

檢錄時出示選手證並繳交給檢錄員，賽後退場時領回。選

手證；選手證未貼照片不予進場需查證。該場次人數超過 20 人

以上，得分次檢錄。 

檢錄組---檢錄長、檢錄

員 

 

9.  

參賽選手賽程時間兩場重疊時，賽序調整原則： 

1. 於該場賽前，得由教練(領隊)提出該場次提前至第一位出賽

要求。 

2. 於該場賽中，a.下一場次延後出賽。b. 得由教練(領隊)提出

該場次立即出賽，主任裁判裁示並適時處理。 

3. 選手因場衝，下一場次安排至最後出賽，如多人場衝得先提

出申請者先排。 

4. 上述賽程調整後，如賽程已結束選手仍未出賽，即視為棄

權。 

5. 凡三次唱名未入場者視為棄權，因場衝者，應事先報備，已

宣佈棄權者，不得再逕行排序出賽。 

檢錄組---檢錄長 

檢錄組執行。 

Δ場衝申請賽序調整須

由檢錄長協調兩場檢錄

安排賽程調整事宜。 

Δ檢錄員應適時告知主

任裁判賽員出賽適格的

情況，已失格者比賽即

失效。 

公

告 
競 賽 事 項 

10.  

本次賽程各場地不播報最後得分，直接以電子顯示器顯示

最後得分，扣分紀錄登錄於成績表備註欄，請賽員於成績公佈

欄觀看。主任裁判扣分原由，應紀錄於成績備註欄。 

裁判組---主任裁判、記

分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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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 

★比賽裁判座位排列方式，採橫向一列式裁判席位，評分方

式依據競賽規程辦理，如有補充規定另行公告。 

★國際第一套、第三套及自選套路採分組制評分法，其它項

目採五人制裁判評分法。 

 

 

裁判組 

Δ大會裁判員因賽務編

程，必要時同場裁判員

得分派兩組評分任務。 

Δ場地範圍以白線內

框，單腳踩過線者既為

出界。(出界扣 0.1) 

12.  
比賽時以場上計時員計時器紀錄為準，非競賽單位之各形

式計時紀錄不作為本賽程正式紀錄。 

裁判組--計時員、主任

裁判 

13.  

申訴注意事項 

1. 比賽進行中，各項爭議事宜不得影響正常比賽的進行。為避

免造成選手權益受損，大會審判委員會受理各隊提出申訴事

項，申訴費用新台幣 5000 元。 

2. 申訴時由該隊領隊或教練一人為代表，一份申訴書以一件事

項為限，依規定申訴受理內容以對本隊隊員得分結果有異議

者為限。 

審判委員會 

相關申訴程序情參照競

賽規程申訴條文辦法處

理。 

公

告 
規 則 補 充 與 註 記 

14.  

競賽規則依據臺北市武術裁判技術與規則（民 100，臺

北市政府教育局出）辦理。國際套路依據國際武術競賽規則

辦理。規則如有未盡事宜，由大會補充公告之。 

競賽組---規則 

15.  

北市指定套路技術規格依據台北市教育局出版之【武術

教練教材教法】一、二、三冊教本為準。(初級拳術、初級棍

術、武術基本拳、初級劍、初級刀術、基本太極拳、基本刀

術、基本劍術、基本棍術、基本槍術)  

競賽組---規則 

大會事務組 

16.  

  套路完成時間：凡武術、國術之個人、團練、對練套路皆

不得少於 30 秒，個別規定者依據個別規定處理； 

1. 國際第一、二、三套長拳、南拳及兵器規定套路、不少於

1 分 20 秒；青少年不得少於 1 分 10 秒。 

2. 國際第三套太極拳、劍、扇；基本太極拳；32 式太極劍

等套路限 3 至 4 分鐘。計時至 3 分鐘時鳴哨。 

3. 42 式太極劍、24 式乙組太極拳 4 至 5 分鐘。計時至 4 分

鐘時鳴哨。 

裁判組---主任裁判、計時

員 

依據 2024 國際規則修訂 

(競賽規程) 

比賽場地 

裁判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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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42 式、陳、楊、吳、孫、武式規定太極拳套路、傳統太

極拳一二類等 5 至 6 分鐘。計時至 5 分鐘時鳴哨。 

17.  

服裝、器材及兵器規定： 

1. 選手服裝形式：選手須著符合武術競賽規則之服裝(需有

斜襟或有盤扣)，不符形式者，得依服裝規定扣分。  

2. 除太極、八卦拳術外，比賽服裝一律繫腰帶。 

3. 競技短兵、傳統兵器第一類、三類：持握刀、劍之尖處不

可低於耳；南刀以左手抱刀，刀尖不低於下顎；扇：左手

持扇根部，扇首朝上，扇首不低於運動員本人肘部；扇面

上端的弧形邊沿不能高過扇骨頂端 1.5 釐米；非上列短

兵長度立地不得高於自身肩高 ；傳統刀劍可雙手握把。 

4. 競技長兵、傳統兵器第二類：競技棍、南棍長度不短于運

動員本人身高；初級棍不低於自身眉高；槍長度不短於運

動員本人並步直立直臂上舉時從腳底至中指指根的長度；

其它長兵器立地不得低於自身肩高。 

5. 傳統第四類：七節鞭、九節鞭、十三節鞭除握把之外的械 

身垂長，須高於自身腰高(不含把) 。非上列之兵器規格

不限。 

裁判組-主任裁判、檢錄員 

(競賽規程) 

※檢錄員執行初查 

※主任裁判得抽查 

  兵器規格不符皆扣 0.1

分。刀未掛刀彩、劍未掛

劍穗、未繫腰帶(太極等內

家拳類除外)等，皆扣 0.1

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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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  

★主任裁判的扣分： 

1. 時間不足(超出)：太極八卦類以 5 秒為單位，5 秒內，扣

0.1 分，過 5 秒至 10 秒扣 0.2 分，以此類推累加。其他

類別以 2 秒為單位，2 秒內，扣 0.1 分，過 2 秒至 4 秒扣

0.2 分，以此類推累加。時間不足(超出)最多扣 0.7 分。 

2. 遺忘：扣 0.1 分。(出現讀秒即扣)(場外指導) 

3. 團練多(少)人：扣 0.3 分，對練僅 1 人出賽取消資格。 

4. 多(少)喊聲：扣 0.1 分。 

5. 多(少)動作：扣 0.1 分。(漏或增一完整動作扣 0.2 分) 

6. 起收式、方向：扣 0.1 分 

7. 出界(場外) ：扣 0.1 分。 

8. 服裝不符：扣 0.1 分。 

9. 器械不符：扣 0.1 分。(折斷扣 0.2 掉地扣 0.3) 

10. 中止：不計分(遺忘未完成套路) 

11. 重做：扣 1 分 

12. 規定配樂的項目無配樂：扣 0.5 分 

裁判組---主任裁判、計時

員 

 
 

19.  
團練少或多於規定人數，每多或少一人，扣 0.3 分，團

練、對練僅一人出賽則取消比賽資格。 

裁判組---主任裁判 

20.  團練隊型須為矩形或菱形，演練中不可變換。 裁判組---裁判員 

21.  
選手演練套路屬性不符所報名項目，不予計分。 

 

裁判組---主任裁判 

22.  

主任裁判依據規定套路規格，裁決套路起收勢正背方向

不符、助跑或行進步數缺少或增加，以及太極拳、劍路徑超

過 45 度，長拳、南拳及其器械路徑超過 90 度，不符者扣

0.1 分；漏做或增加一個完整動作，不符者扣 0.2 分。非規定

套路不做判斷。 

 

裁判組---主任裁判 

 

23.  

器械觸地、脫把、碰身、變形，扇面與扇骨脫離（均扣

0.1 分）；兵器折斷扣 0.2 分；兵器掉地扣 0.3 分。兵器折斷

超過二分之一仍繼續演練完畢者扣 1 分不得要求重做，如果

發生當時套路中斷得要求重新演練，以重做論扣 1 分。(屬於

裁判組---主任裁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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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錯誤) 

 

24.  

主任裁判判定中止比賽規定： 

三次遺忘動作，每次達 5 秒；一次遺忘動作達 10 秒；指

定套路按規格要求遺漏五個連續動作者，上述狀況判定中止

比賽，視為未完成套路。 

動作遺忘凡出現讀秒即屬遺忘錯誤，一律由主任裁判扣

分 0.1 分。 

 

裁判組---主任裁判 

 

25.  

該選手正在進行比賽時，如出現遺忘，如出現教練場邊

指導及動作示範等情事，得視為技術違規，主任裁判警示並

扣技術分值 0.1 分 

裁判組---主任裁判 

(規則補充) 

 

26.  

由於傳統項目師承流派各有差異，技術規格不全然一

致，裁判得以套路熟練程度及賽員整體展現功力做出評價。 

評量傳統套路綜觀應包含套路佈局及技術串聯難易程

度，細究應分辨以下四個要點： 

1. 動作招式應做到攻守有法、技術純熟； 

2. 勁力展現應合乎拳理、運力順暢； 

3. 動作型法須穩定協調、手眼相隨、身械合一； 

4. 精神面貌應氣勢飽滿、動迅定靜節奏分明、特色鮮明，上

述各個方面不是孤立的，而是互相聯繫，相互作用的統一

整體。  

裁判組---裁判員 

公

告 
臺 北 市 指 定 套 路 補 充 說 明 

1.  

北市指定初級拳計時起迄動作：第一個動作是併步抱

拳，由立正姿勢，抱拳動作便開始計時，完成最後一個動作

是併步對拳，完成即停止計時。 

裁判組---主任裁判 

計時員 

2.  

北市指定初級拳及基本拳，出現掄臂砸拳動作者，唯基

本拳正踢腿前之【掄臂砸拳】式及收勢前之【掄臂砸拳】

式，其餘出現砸拳動作皆無掄臂，如出現多餘掄臂視為規格

錯誤，由裁判員扣分。 

裁判組---裁判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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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

北市指定基本拳之 16 式「墊步單拍」，應做墊步後直接

右腳單拍，如未墊步以走步單拍腳，視為技術錯誤，由裁判

員扣分；墊步後又走兩步單拍則為多步法，應判為多動作，

由主任裁判扣分。 

裁判組---主任裁判 

裁判組---裁判員 

4.  

器械錯誤之觸地規範： 

1. 必觸地技術：蓋棍、摔棍。 

2. 可觸地技術：掃棍、點棍、斜劈棍、掃刀。(即器械觸地

與不觸地皆符合規定) 

※劍穗、刀彩長度可觸地。 

 

5.  

北市指定初級棍計時起迄動作：第一個動作是上步置

棍，由立正姿勢邁出右腳，棍置腳背便開始計時，完成最後

一個動作是併步持棍，完成即停止計時。 

裁判組---主任裁判 

計時員 

6.  
北市指定初級棍術之第 6 式「舞花背棍」一組，先左後

右舞花一次，之後接背棍。多做一組為多動作。 

裁判組---主任裁判 

7.  

北市指定初級棍術之第 15 式「舞花棍蓋棍」，有三個舞

花蓋棍，至少要出現一個弓步型蓋棍，三棍步法都做行步視

為規格缺點。 

裁判組---裁判員 

8.  

初級拳喊聲為 1 嘿2 嘿3 嘿4 嘿、哈5 唬6 嘿

7 嘿、唬8 唬 

初級棍喊聲為 1 嘿2 哈3 唬4 唬 

基本拳喊聲為 1 嘿2 嘿、哈3 嘿4 哈5 哈、哈--

哈、唬 

裁判組---裁判員 

執行喊錯字音 

9.  

初級拳、初級棍、基本拳之喊聲要以主任裁判聽到為原

則，沒喊聲及多喊聲扣 0.1 分。喊聲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

就是多喊聲，以口令演練者，口令處不算多喊聲。 

裁判組---主任裁判 

10.  

點棍、點刀、點槍、點劍技術規格易犯錯誤，因未提手

提腕使力點向下點擊，形成類似劈棍、劈刀、劈槍、劈劍動

作為規格缺點。 

裁判組---裁判員 

11.  
掃棍、掃刀、掃槍技術規格易犯錯誤，因下掃動作過

高，末端高於膝，已形成類似平掄動作為規格錯誤。 

裁判組---裁判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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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 
北市指定初級刀術之弓步劈刀皆為平劈，刀身與臂平，

刃向下尖向前，作成立劈刀使尖向上違規格缺點。 

裁判組---裁判員 

13.  
北市指定初級刀術之 20 式「並步格刀」，易犯錯誤，右

手握刀內旋橫格，作成仰手腕花動作為規格錯誤。 

裁判組---裁判員 

14.  

北市指定初級刀術之 28 式「上步劈刀」，應執行完成上

右弓步的動作，始作剪腕花，上步不成弓步為規格缺點。 

裁判組---裁判員 

15.  

北市指定初級劍術之 21 式「腕花帶劍」，右剪腕花後應

做前劈劍及後帶劍動作，未明確劈劍或帶劍為規格缺點，無

劈劍及帶劍動作，應判為少動作，由主任裁判扣分。 

裁判組---主任裁判 

裁判組---裁判員 

16.  
北市指定初級劍術之 28 式「撩腕花抱劍」，配手(劍指)

需配合撩劍環繞。單手撩腕花為規格缺點。 

裁判組---裁判員 

17.  

北市指定基本劍之 41 式「腕花拋接劍單拍」，應做右手

拋劍動作，左手接劍，右手拋離動作不明確(劍把離開右手

掌)，視為技術錯誤，由裁判員扣分；右手將劍把交握左手未

出現拋離動作，視為少動作，應判為少動作，由主任裁判扣

分。 

裁判組---主任裁判 

裁判組---裁判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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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術套路五人、七人制評分暨電腦計分方法說明(V7) 

五
人
制 

五人制：綜合評分法 

一、應得分：捨去5位裁判之最高和最低兩個分數，取中間 3 個分

數算平均值為應得分，又稱有效分平均值。平均值取小數點後 

2 位，第三位不做四捨五入。 

二、 最後得分：經過主任裁判的扣分或加分後，即為最後得分。 

配分方式： 

1. 五位裁判各配分為

10分。 

2. 裁判給分可至小數

點後兩位。 

七
人
制 

七人制：A B 分組評分法 

一、 應得分： 

A 組應得分之確認：(J1、J3、J5 評  動作質量，配5分) 

 1. 有兩位(含)以上之裁判評分相同者，為 A 組應得分。 

 2. 無上項同分情況，取三位異數之平均值為 A 組應得分。 

(A 組應得分取小數點後兩位，第三位不做四捨五入) 

B 組應得分之確認：(J2、J4、J6+J7 or HJ 演練水平，配5分) 

  捨去四位裁判之最高和最低兩個分數，取中間 2 個分數算平 均

值為 B 組應得分(有效分平均值)。 

  (B組應得分取小數點後兩位，第三位不做四捨五入) 

二、 最後得分： 

A 組應得分加 B 組應得分之和，經過主任裁判的扣分或加分後，

即為最後得分。 

配分方式： 

1. 裁判分AB組各配分

為5分。合計10分。 

2.  A組三位裁判 

    B組四位裁判 

3. 裁判給分可至小數

點後兩位。 

※HJ(主任裁判) 

※AB組裁判座位排列

方式得依據競賽需求

微調。 

※因分派需要裁判得

兼組評分。 

最後得分相等時之排序原則 

個人、團練、對練個人項目同分排序條件： 

五
人
制 

五人制：得分相等之排序原則： 

1.同分時，應得分高者列前。(有效分平均值) 

2.如仍相等，以扣分少者列前 

3.如仍相等，以低無效分值高者列前。 

4.如仍相等，以無效分的平均值接近有效分的平均值者列前。 

5.如仍相等，名次並列。(下一名次仍依序排列) 

 

七
人
制 

七人制：得分相等之排序原則： 

1.以演練水平應得分高者列前。(有效分平均值) 

2.如仍相等，以扣分少者列前。 

3.如仍相等，以演練水平低無效分值高者列前。 

4.如仍相等，以兩個無效分數的平均值接近有效分數的平均值者列

前。 

5.如仍相等，名次並列。(下一名次仍依序排列) 

 

全能項目同分排序條件： 

    得分相等之排序原則：(全能總分同分時) 

1. 以獲得單項第一名多者列前。 

2. 如仍相等，以獲得單項第二名多者列前，以此類推。 

3. 如仍相等，則並列。(下一名次仍依序排列) 

 


